
 

 

  

 

 



 

 
  

 

 

 
 
 
 
 
 
 

 
110年 12月發行 

 

最 新 消 息 
內政部 110 年「愛在有你的城市」單身聯誼活動受理報名中  

內政部 110 年「愛在有你的城市」 

單身聯誼活動第 4-7 梯次 

受理報名期間: 110 年 12 月 6 至 15 日 

活動期間訂於: 111 年 1 月 8 至 23 日 

歡迎年滿 20 歲以上在臺設有戶籍 

之單身者踴躍報名參加。 

活動詳情及報名網址: 

掃描下方 QR code 即可連結報名網站及 

粉絲專頁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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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10 年 12 月 

每月排定時程，由責任區同仁辦

理戶籍巡迴查對並清查新式門

牌釘掛等事宜，預計於 110年 12

月 15日查對里鄰為錦興里 1

鄰，總戶數 88戶。 

戶政下鄉看里民 

本月查對里鄰為錦興里 1鄰。 

 

小心詐騙電話 

如有詐騙電話請撥打 165專線 

 



 

 
  

 

 

 

便 民 措 施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自然人憑證-線上申辦好 Easy~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自 110 年 10 月 28 日起，申辦「自然人憑證」只要完成以下 3 步驟，即可加速申辦流程 

1. 線上填寫自然人憑證申請資料表 

2. 填寫完成按下「送件」 

3. 7 日內至全國任一戶政事務所辦理 

 攜帶文件: 

1. 本人身分證正本。 

2. 自然人憑證 IC 卡工本費 250 元。 

內政部憑證管理中心傳送門: https://moica.nat.gov.tw/rac_form.html 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110 年 12 月 

資料填寫完按下「送件」鈕 

7日內即可至任一戶政辦理喔 

https://moica.nat.gov.tw/rac_form.html


 

 
  

 

 

 

法 令 宣 導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離婚登記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申請人  

 兩願離婚: 

1. 雙方當事人。 

2. 受委託人：有正當理由並經戶政事務所核准者，得以書面委託他人辦理。 

 經法院裁判離婚確定、調解或和解離婚成立或其他離婚已生效者： 

得以當事人之一方為申請人（雙方均不申請時可由利害關係人申請）。 

 應備證件  

1. 離婚協議書(應有 2 人以上之成年者證人簽名或蓋章)、離婚判決書及確定證明書(正本)、調解筆錄或和解筆

錄。 

2. 雙方當事人戶口名簿、國民身分證。 

3. 與大陸地區人民協議離婚書件（含委託書）須經海基會驗證，法院判決離婚須再經我法院裁定認可。 

4. 國外離婚者，書約及譯本須經我駐外館處驗證，協議離婚經加註「符合行為地法」之字樣，得單方申辦。

如係外文者並應翻譯為中文，經我駐外館處驗證或國內公證人認證。如委託代辦時，授權或委託書亦應經

駐外使館處驗證。 

5. 有正當理由，經戶政事務所核准，可委託辦理，另附委託書及受委託人國民身分證、簽名（或印章）。 

 受理戶政事務所  

1. 全國任一戶政事務所。 

2. 國內離婚經法院裁判離婚確定、調解或和解離婚成立得使用自然人憑證進行「線上申辦戶籍登記服務」。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注意事項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(1) 未成年人離婚，應得法定代理人同意。 

(2) 兩願離婚，應向戶政機關為離婚之登記，始生效力。 

(3) 離婚登記經法院判決（調解或和解）確定者，經催告仍不申請者，依戶籍法第 48 條之 2 規定， 

戶政事務所應逕為登記。 

110 年 12 月 



 

 
  

 

 

 市 政 焦 點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公投 1218      人民是投家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因本次公民投票原訂投票日期為 8月 28日，受疫情影響改訂於 12月 18日舉行，投票

權人於 8月 9日(含當日)以後遷出者，仍應在原戶籍地投票所投票。 

 投票帶 3寶：國民身分證、投票通知單、印章 不可少 

 國民年滿 18歲、未受監護宣告，並在各直轄市、縣市繼續居住 6個月以上，符合

公民投票資格。 

 投票權人於 110年 8月 9日(含當日)以後戶籍遷出者，須返回原戶籍地投票所投票。 

 投票不忘防疫：佩戴口罩、量測體溫、手部消毒、保持距離。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110 年 12 月 



 

 
  

 

 

  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圖 片 來 源 :  桃 園 市 蘆 竹 區 公 所 臉 書  

戶政公告 
 

 

 

 

 

 

如有結婚需求請於結婚日前 3個辦公日內， 

向戶政事務所辦理結婚登記，並指定生效日， 

造成不便，敬請見諒。 
 


